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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辽中区发展和改革局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持续推动党政主要负责人

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根据中共中央办公

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

责任人职责规定》 ,省委依法治省委《辽宁省党政主要负责

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清单》 ,市委依法治市

委《沈阳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

责清单》 ,区委法建委《辽中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

治 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清单》,结合我区发展和改革工作实

际， 制定辽中区发展和改革局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

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清单如下。

一、严格遵循基本原则，确保正确政治方向

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必

须遵循以下原则：

(一)坚持带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贯彻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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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坚持党的领导、人民当家作主、依法治国有机统一。

(三)坚持宪法法律至上，反对以言代法、以权压法、徇

私枉法。

(四)坚持统筹协调，做到依法治国、依法执政、依法行

政共同推进，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一体建设。

(五)坚持权责一致，确保有权必有责、有责要担当、失

责必追究。

(六)坚持以身作则、以上率下，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。

二、严抓责任落实，坚决做到以上率下

党政主要负责人作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，应当做

到：

(一)切实履行依法治国重要组织者、推动者和实践者

的职责，推动本单位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法治建设

的重大决策部署。

(二)全面推进严格执法、公正司法、全民守法。

(三)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、推动发展、

化解矛盾、维护稳定、应对风险。

(四)对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、重大问题亲自过

问、重点环节亲自协调、重要任务亲自督办，把本单位各项

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。

(五)加强本单位法治建设，解决当前单位法治建设存

在的突出问题，健全完善党领导本单位法治建设体制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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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单位法治工作能力和保障水平。

三、严格对标对表，确保实现高质量推进

党政主要负责人在推进法治建设中应当履行以下主要

职责：

(一)充分发挥党组在推进本单位法治建设中的领导作

用，定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，及时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，

将法治建设纳入本单位年度工作计划。

1.组织党组会议每年至少听取一次法治建设工作汇报，

及时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。

2.推动法治建设纳入本单位和党组会年度工作要点，研

究确定年度法治建设工作目标、主要任务和具体举措。

(二)坚持全面从严治党、依规治党，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

设，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。

3.加大党内法规宣讲解读力度，推动将党内法规制度作

为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。

4.推动建立健全党内法规执行情况。

(三)严格依法依规决策、落实法律顾问制度、公职律师

制度，加强对党组文件、重大决策的合法合规性审查。

5.推动健全并严格执行党组会议事规则，严格执行党组

文件前置审核制度，加强合法合规性审查。

6.推动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并得到有效落实，在制定重大

决策、推进依法行政中充分发挥法律顾问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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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坚持重视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的用人导向，加强法

治工作队伍建设。

7.注重建设高素养的法治专门队伍，重视法治人才培养。

8.强化基层法治建设力量保障，配齐配强必要的工作人

员，加大培训力度，提升法治工作人员业务能力。

(五)深入推进法治宣传教育，推动征收领域形成尊法学

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法治氛围。

9.坚持带头讲法治课，做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

的表率。

10.认真组织实施法治宣传教育计划，推动落实“谁执

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，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。

11.推动落实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。推动建立

健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学法用法制度，每年举办 2 期以上法

治专题讲座。

四、严明纪律要求，强化工作保障

(一)党政主要负责人将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

职责情况列入年终述职内容。

(二)党政主要负责人是履行推进本单位法治建设的第

一责任人，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委、省政府，

市委、市政府，区委、区政府关于法治建设的决策部署，全

面正确履行法治建设职责，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

序，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，保证法治建设各项工作要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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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得到切实贯彻。

(三)党组班子成员应当按照各自分工承担分管职责内

法治建设各项具体工作的组织推进，协助党政主要负责人推

进法治建设各项工作；加快推进分管职责内法治建设重点任

务落实落地，依法依规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实际问题，维护

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。

沈阳市辽中区发展和改革局

2023 年 6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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